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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历次全会和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两个确保”“十大战略”和市委、市政府“16136

思路，坚持“保发展、保红线、保权益”，立足服务保障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功能和保障民生需求三大任务，进一步优化提升城市功能

局，支持项目建设，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遵照国家、省有关国有土地供应计划编制的规定和要求，依据我市土地供给和土地需求的

制定2023年土地供应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开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为指引，坚持新发展理念，立足

保障发展，控制总量，盘活存量，加快土地利用方式转变，推进土地要素供给侧改革。积极顺应土地宏观调控，以改善民生为根本，加

房用地供应，促进人们居住生活条件的改善。充分发挥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指导作用，为开封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

为更高水平的全省新时代好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提供更精准的土地要素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一）总量控制。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年度计划和城乡规划，稳定土地供应总量，坚持绿色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用

   （二）优化结构。优先安排基础设施用地；大力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确保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房等用地需求；积极促进现

发展，适度安排商业服务用地。合理规划布局各类用地，推动全市土地利用结构逐步优化。

   （三）节地提效。实行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的“双控”，统筹好城市存量空间盘活和增量空间做优，推进城市更新和城镇低效用

转变空间开发方式，鼓励土地立体开发和复合利用，重点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质量。

   （四）收放并举。增加满足居民住房合理需求的普通商品住房用地和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保障经济发展建设用地、创新产业项

点基础设施用地需求，减少落后产业、过剩产能、污染企业的用地供应，维护土地市场供需平衡。

三、各项主要指标

    2023 年土地供应计划总量约10499.196亩。其中：商服用地约930.3135亩；工矿仓储用地约5497.98亩；商住、住宅用地约1907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约2095.572亩；交通运输用地约61.5亩；公用设施用地约6.75亩。

四、空间布局安排、指标分配及用地安排

    根据《开封市城市总体规划》《开封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城市空间布局功能定位的要求，2023年土地利用

标中，安排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用地约7446.82亩，占70.93%；城市其他各区及市直有关单位申请建设用地3052.376亩，占29.07%

    本计划只对我市龙亭区、鼓楼区、禹王台区、顺河区以及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不包括各县及祥符区，各县及祥符区2023年

划由各县（区）根据自身实际具体制定。



友情链接：

开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八大街与安康路交叉口北200米路东市直机关综合办公楼

7层网站地图 联系方式：0371-23888029 23888023   豫ICP备20023125号-1

网站标识码：4102000011   豫公网安备 41020402000008号

[打印此

    为更好地服务重点建设项目，对国家、省、市确定的本市临时、重大项目和急需建设项目，可根据国家规定和市政府要求，按季

供应指标，再另行对外公布。

 

    附件：开封市2023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地计划表




